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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為民服務白皮書  

（112.03修訂） 

壹、 前言： 

為加強本所便民服務，提高工作效率，建立政府與民眾良好的

互動關係，我們將以「便民、效率、專業、尊重」之理念

為品質政策，主動積極服務民眾，提昇服務品質，並藉由不斷

地創新來強化本所服務功能，以熱忱的服務態度，讓民眾感受

到「以客為尊」的至上服務。 

貳、 我們的願景： 

創新的服務團隊、積極的服務精神 

清廉的團隊風氣、親切的服務態度 

快速的辦事效率、完美的服務品質 

我們的努力，希望您看得見！您的批評與指教亦將是我

們進步的動力與泉源，且讓我們共同跨越新世紀，迎向地

政ｅ時代。 

參、 業務職掌： 

本所辦理麻豆區、下營區、六甲區、官田區、大內區之土地登

記、測量、地價及地用相關業務，並依業務相關性質分設登記

課、測量課、地價課、地用課、各課業務執掌如下： 

 

一、 登記課： 辦理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登 

記事項，地籍資料閱覽、查詢和登記簿謄本核發。 

服務電話：(06) 5713417 

二、 測量課：辦理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測量事項，地籍圖重 

測及地籍圖與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核發。 

服務電話：(06) 5723875   

三、 地價課：辦理地價查估，公告土地現值，重新規定地 

價，實價登錄，核發地價謄本。 

服務電話：(06) 5724325 

四、 地用課：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文書收發管理、印 

信、採購暨財產管理、庶務及一般行政管理，與總務、

出納等業務。 

服務電話：(06) 5725753 

 



 
 

2 

 

肆、 服務時間及全功能服務台： 

一、 服務電話、辦公時間、地址： 

➢ 服務電話：(06) 5713417 

➢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 地址: 臺南市麻豆區興國路 26號 

 

二、 全功能服務台服務項目: 

➢ 協助簡易登記案件申請。  

➢ 提供各類申請書表及填寫範例。 

➢ 協助換算土地、建物面積。 

➢ 指引各項業務之申辦。 

➢ 協查新舊地建號。 

➢ 解答地政業務及法令疑義。 

➢ 免費供應文具、老花眼鏡及茶水。 

➢ 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 

➢ 代為查告申請案件辦理情形。 

 

三、 志工服務項目: 

➢ 引導民眾使用各項服務設施。 

➢ 指導民眾使用電子查詢服務系統。 

➢ 輔導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表。 

➢ 協助公務機關政令宣導或問卷調查。 

➢ 其他經本局或地所指定為民服務工作項目。 

 

伍、 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一、 將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之申請、收費整合為一處， 

  提供全功能櫃台，避免民眾各樓層奔波之苦。 

二、 跨所核發各類人工登記簿、日據時期登記簿等地籍資料 

光復後各類人工登記簿、日據時期登記簿等地籍資料，毋需

以人工找登記簿及影印，享受線上即時核發的便捷效率，縮

短民眾等候時間，並突破人工登記簿不得攜出所外之限制，

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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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午休時間不打烊服務（中午 12：00~13：30） 

➢ 人民申請案件之收件、計費、繳費、領件。 

➢ 簡易登記案件。 

➢ 登記簿謄本(含跨所)核發。 

➢ 建築改良物平面位置圖謄本核發。 

➢ 地籍圖閱覽、謄本(含跨所)核發。 

➢ 地價謄本核發。 

➢ 全功能服務台服務項目。 

 

四、 備有電話語音查詢專線，提供民眾查詢各項業務 

本所提供2線電話5719176、5719180 ，24小時供民眾查詢下

列業務狀況： 

➢ 查詢登記案件辦理情形。 

➢ 查詢測量案件辦理情形。 

➢ 查詢當年期公告現值。 

➢ 查詢新舊地建號。 

➢ 查詢本事務所地址、上下班時間、各課室電話及傳真機。 

➢ 查詢登記、測量作業流程。 

➢ 查詢各類作業申請須知。 

 

五、 單一窗口之簡易案件，先審後收，可避免收件後再補正 

  簡易案件 

➢ 住址變更登記。 

➢ 更名登記。 

➢ 建物門牌變更登記 ( 限門牌整編者 ) 。 

➢ 書狀換給登記。 

➢ 抵押權全部塗銷登記。 

➢ 更正登記 ( 限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等錯

誤，經戶政機關更正有案者 )。 

 

 

六、 登記案件郵寄到家服務 

為便利無法親自前來領件的民眾，特別提供土地登記案件登

記完畢郵寄到家服務，申請人只要填具申請書檢附回郵信封

填寫收件人姓名、住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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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法院囑託限制登記網路作業 

利用限制登記網路作業系統與法院建立聯繫管道，縮短限制

登記作業時間。 

 

八、 本所官網服務項目 
➢ 公告案件公告起迄期間查詢。 

➢ 提供相關法令查詢、最新法令新訊、常見問題 FAQ。 

➢ 提供各類申請書表、申請須知及填寫範例下載。 

➢ 本所轄區鄉鎮各地段譯名查詢及地政名詞中英對照查詢。 

➢ 公告土地現值、土地公告地價、土地增值稅試算、面積換算及

開業地政士查詢、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 地政規費試算功能。 

➢ 提供網路申訴、民眾留言管道。 

➢ 相關機關網站超聯結。 

➢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建物清冊。 

➢ 重測後新舊地建號查詢。 

 

九、 線上 ATM轉帳及一卡通、信用卡、行動支付繳納規費 

所有登記類與測量類之申辦地政規費均可透過本所網站或櫃

台設置的 ATM及使用一卡通、信用卡、行動支付服務完成繳

費，提供民眾不用攜帶現金也可繳費之便利服務。 

 

十、 「匯款」方式申請退還地政規費 

民眾申請退還地政規費，得選擇於申請書內註明金融機構名

稱、戶名及帳號以電匯方式退款，節省民眾往返地政事務所

時間。 

 

十一、 受理現金退還地政規費 

本所體貼民眾因辦理退費需往返奔波地政事務所之便，特於

101年 9 月１日起開辦『現金退費』新服務措施，民眾只要

填寫退還地政規費申請書經審核符合規定者，即可享受本項

貼心又便民之措施。 

 

十二、 簡化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物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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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節省民眾申辦程序，落實簡政便民政策，建物第一次登

記測量簡化程序： 

➢ 建物第一次登記測量，於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

建物，可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量相

關專業技師依竣工平面圖位置圖轉繪。 

➢ 102年 10 月 1日以後領有使用執照之建物，得以經開業之建

築師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繪製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 直

接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無須再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及

檢附建物測量成果圖。 

 

十三、 通信申請服務 

➢ 住址變更登記。 

➢ 更名登記（限自然人經戶政機關辦竣姓名變更登記有案者）。 

➢ 書狀換給登記。 

➢ 抵押權全部塗銷登記（限完備他項權利證明書、印鑑證明等依

法應檢附文件）。 

➢ 地籍清理民國 38年 12月 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塗銷登記。 

➢ 建物門牌整編登記。 

➢ 更正登記（限自然人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址及門牌等錯誤，經戶政機關更正有案者）。 

➢ 統一編號為流水編號者更正登記（登記簿所載統一編號為流水

編號者）。 

➢ 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 

➢ 地籍圖謄本。 

➢ 建物測量成果圖影本。 

➢ 地價謄本。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各種登記免納登記費，除因行政機關之行

政措施所為之變更或依職權逕行變更，致權利內容有異動須重

新列印書狀者外，仍應由申請人繳納書狀工本費；第十款至第

十三款應由申請人繳納工本費。 

 

 

十四、 登記案件跨所服務 

為突破轄區限制，提供民眾多據點的洽公管道，加強便民服

務，提升行政效能，依「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地政事務所辦

理跨所登記案件作業要點」規定，本所登記案件除下列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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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得提供跨所服務： 

➢ 囑託登記。 

➢ 逕為登記。 

➢ 涉及測量之登記。 

➢ 更正登記。(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門牌

等錯誤，經戶政機關更正有案或統一編號為流水編號，並檢附

載有原登記住址之身分證明文件者除外) 

➢ 祭祀公業條例或地籍清理條例公告清理標的之登記。 

➢ 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辦理之登記。 

➢ 與非屬跨所項目登記案件連件辦理者。 

 

十五、 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之申請 

為因應全球化潮流，擴大為民服務，受理核發英文不動產權利

登記證明。 

 

十六、 設置「遠途申請人申辦登記案件先行審查」機制 

為便利遠途申請，減少其往返次數，可立即審查並即時補正，

並配合登記案件郵寄到家服務，達「隨到隨辦，以客為尊」的

貼心服務。 

 

十七、 登記案件逾期未領以電話或明信片通知領件 

民眾自行申辦之案件(非委託專業代理人辦理者)，自結案之日

起逾 1週未領者，即先以電話通知，若電話連絡不到或已聯絡

仍未領件，則於案件歸檔前再以明信片通知領件。 

 

十八、 申請地籍謄本免填書表便民服務 

民眾到本所申請「地籍謄本」業務，只要口頭說明即可，由櫃

檯人員幫忙填寫或電腦產製列印申請書，再由申請人簽名確認

即可。 

 

十九、 設置電子佈告欄系統 

透過電子佈告欄系統即時顯示案件辦理之情形，方便民眾掌握

案件流程，以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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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網路案件查詢服務 

本所網站快速連結區之「案件辦理情形」提供民眾查詢登記案

件、測量案件等辦理情形，方便民眾隨時掌握案件處理進度。 

 

二十一、 案件自動簡訊傳送服務 

登記案件收件時輸入申請人手機號碼，免費提供自動回覆服

務，民眾能在第一時間即知案件辦理情形，前來本所補正或領

件。 

 

二十二、 設置地政便民觸控螢幕查詢系統 

➢ 本所案件查詢 

➢ 他所案件查詢 

➢ 地價資料查詢 

➢ 新舊地建號查詢 

➢ 地建號對照查詢(跨) 

➢ 未辦繼承查詢(跨) 

➢ 門牌查詢建號(跨) 

➢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查詢(跨) 

 

二十三、 逕為分割「書狀換給通知書」及「地價改算通知 

書」採聯合寄發措施 

為保障受處分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減少後續無謂之訴訟紛爭

及對其逕為分割地價正確之疑義性，並節省行政處理成本，將

逕為分割「書狀換給通知書」及「地價改算通知書」採行聯合

寄發之措施。 

 

二十四、 地政線上申辦系統 

為提供更便捷地政資訊服務，內政部開辦線上不動產實價登  

錄、線上繳費作業、線上案件申辦等網路服務，網址：    

 https://clir.land.moi.gov.tw/cap/ 

二十五、 成立地政服務團隊下鄉政令宣導並適時為民服務 

為提升地政服務績效，成立地政服務團隊與轄區相關單位合作

並選擇合適地點，下鄉宣導本所各項為民服務措施及政策宣

導，主動接近民眾並深入基層瞭解民意，即時解決民眾所提土

https://clir.land.moi.gov.tw/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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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問題或提報上級單位研議解決方案。 

 

二十六、 推動高齡友善多元服務 

為使高齡長者申辦地政業務無障礙，感受關懷與尊重，落實

「用心關懷、化繁為簡」之服務宗旨，本所推動高齡友善多元

服務項目： 

➢ 門口設置「愛心服務鈴」 

➢ 設置高齡友善專區 

➢ 提供簡易地政業務申辦到府服務(申請人須行動不便且意識清

楚，地點以本所轄區為限)，服務項目如下: 

1. 簡易案件(含住址變更、姓名變更、門牌整編、書狀換給、

抵押權塗銷、更正登記等)。 

2. 未辦繼承諮詢服務。 

3. 界椿(標)代送服務等。 

➢ 實施客製化預約諮詢服務(以上班時間內為限)。 

➢ 到所洽公時，以其習慣之方言進行對話，並以較簡短及口語化

之字句進行溝通解釋，使其明確了解辦理內容。 

➢  

二十七、 登記測量跨課聯審便民服務 

為避免本所農業用地(含耕地)分割發生實地複丈後測量與登記

課見解歧異，影響民眾權益，創新實施農業用地(耕地)分割案

件跨課聯審會核，提升行政效率，簡政便民。 

 

二十八、 多點‧跨區‧全功能稅務櫃臺 

項次 稅別 服  務  項  目 

1 房屋稅 

(1)當期課稅明細表      (2)當期稅籍證明 

(3)當期繳款書          (4)繳納證明 

(5)當期轉帳納稅證明 

2 地價稅 

(1)課稅明細表          (2)當期繳款書 

(3)繳納證明            (4)當期轉帳納稅證明 

(5)全國地價稅自用地查詢 

3 
使用牌

照稅 

(1)當期繳款書 

(2)使用牌照稅各項退(免)稅案件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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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增

值稅 

(1)公告現值查詢        (2)物價指數查詢 

(3)簡易試算            (4)是否享用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 

5 契稅 
(1)契稅繳納證明        (2)契價證明書 

(3)契稅估算 

6 
轉帳納

稅 

(1)約定查詢            (2)非約定查詢 

(3)申請/終止委託轉帳代繳各項款約定書收件 

7 其他 

(1)提供空白申請書表服務(項目) 

(2)申諘本市違章欠稅查復表 

(3)契稅、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 

(4)非申報案件查欠(繼承、信託、拍賣等) 

(5)開立印花稅票(共有物分割價值未超過 1平方尺

免申報案件、分割繼承案件) 

(6)代收申請書  

 

陸、 未來努力方向: 

土地是都市更新與發展之基本，土地登記、測量及地籍管理工

作不僅與民眾生活與權益息息相關，更攸關市政發展及潛在的

競爭力。在各項行政措施快速資訊化的時代，如何建構網路服

務，配合市府發展成為「網路新都」，促使地政業務全面資訊

化，成就為民、便民之 e化環境，並為民眾節省時間、金錢，

已然成為本所首要之服務方針。在民眾優先及資源有限之前提

下，如何持續透過本所各項業務之推動，以便捷的資訊化及多

元化的方式替市民服務，保障民眾權益，將是本所持續努力的

目標。 


